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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申请韶关市武江区康乐养老中心建设

项目建设用地社保费用资金的请示

区政府：

韶关市武江区2021年度第十六批次城镇建设用地项目（韶

关市武江区康乐养老中心建设项目）拟征收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

凤田村第十六经济合作社、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凤田村第十七经

济合作社、韶关市武江区龙归镇凤田经济联合社属下的集体土地

10.3140亩。现阶段开展项目行政报批工作，根据建设用地报批

的要求和我市出台的被征地农民社保管理的有关规定，需缴纳被

征地农民养老保障费用9.69516万元（大写：玖万陆仟玖佰伍拾

壹元陆角）,经与区财政局和区发改局沟通，根据相关规定该款项

不能在专项债券资金列支。为此，为了确保用地的合法性，尽早

完成用地报批工作，现特向区政府申请该项目建设用地社保费用

9.69516万元。



妥否，请批示。

附件：关于缴纳韶关市武江区2021年度第十六批次城镇建设用

地项目社保费用的函

韶关市武江区民政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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